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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761 证券简称：立华股份 公告编号：2025-082

江苏立华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实际控制人股份质押、解质押的公告

江苏立华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实际控制人程

立力先生的通知，获悉其持有的部分股份办理了质押、解质押业务。具体情况公

告如下：

一、股份质押的基本情况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

股股东或

第一大股

东及其一

致行动人

本次质押

数量（股）

占其所

持股份

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

限售股

（如

是，注

明限售

类型）

是否

为补

充质

押

质押起始

日

质押到期

日
质权人

质押

用途

程立力 是 5,040,000 1.96% 0.60% 否 否
2025年
12月 1日

2026年
11月 24

日

华 泰 证

券 （ 上

海）资产

管 理 有

限公司

置换

前期

质押

贷款

程立力 是 5,040,000 1.96% 0.60% 否 否
2025年
12月 1日

2026年
11月 24

日

华泰证

券（上

海）资产

管理有

限公司

置换

前期

质押

贷款

程立力 是 2,520,000 0.98% 0.30% 否 否
2025年
12月 1日

2026年
11月 24

日

华泰证

券（上

海）资产

管理有

限公司

置换

前期

质押

贷款

程立力 是 2,520,000 0.98% 0.30% 否 否
2025年
12月 1日

2026年
11月 24

日

华泰证

券（上

海）资产

管理有

限公司

置换

前期

质押

贷款

合计 15,120,000 5.89% 1.81% - - - - - -

注 1：上表所述限售股份不包括高管锁定股，不存在股份冻结情形，下同。

注 2：上表若出现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所致，下

同。

二、股份解除质押的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

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2

股东

名称

是否为控股

股东或第一

大股东及其

一致行动人

本次解除质

押数量（股）

解质押股份

占其所持股

份比例

占公司

总股本

比例

是否为限售

股（如是，

注明限售类

型）

质押

起始日

解除

质押日
质权人

程立力 是 17,500,000 6.82% 2.09% 否
2025年 5
月 28日

2025年
12月 2日

财通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程立力 是 200,000 0.08% 0.02% 否
2025年 5
月 28日

2025年
12月 2日

财通证券资

产管理有限

公司

合计 17,700,000 6.90% 2.11% - - - -

三、股东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所持股份质押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

持股

比例

本次质押前

质押股份数

量（股）

本次质押后

质押股份数

量（股）

质押股

份占其

所持股

份比例

质押股

份占公

司总股

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

况

未质押股份情

况

已质押

股份限

售和冻

结、标

记数量

（股）

占已

质押

股份

比例

未质

押股

份限

售和

冻结

数量

（股）

占未

质押

股份

比例

程立力 256,630,101 30.65% 59,730,000 57,150,000 22.27% 6.83% 0 0.00
% 0 0.00

%
常州市奔

腾牧业技

术服务中

心（有限

合伙）

146,618,600 17.51% 62,000,000 62,000,000 42.29% 7.41% 0 0.00
% 0 0.00

%

常州市天

鸣农业技

术服务中

心（有限

合伙）

52,524,885 6.27% 23,930,000 23,930,000 45.56% 2.86% 0 0.00
% 0 0.00

%

常州市聚

益农业技

术服务中

心（有限

合伙）

15,975,460 1.91% 0 0 0 0 0 0.00
% 0 0.00

%

常州市昊

成牧业技

术服务中

心（有限

合伙）

18,732,080 2.24% 0 0 0 0 0 0.00
% 0 0.00

%

深圳市沧

石投资合

伙企业

（有限合

伙）

3,101,003 0.37% 0 0 0 0 0 0.00
% 0 0.00

%

沈琴 8,307,180 0.99% 0 0 0 0 0 0.00
% 0 0.00

%

沈兆山 3,150,000 0.38% 0 0 0 0 0 0.00
% 0 0.00

%
合计 505,039,309 60.32% 145,660,000 143,080,000 28.33% 17.09% - - - -

注 3：上表中“质押股份占其所持股份比例”的合计数为质押股份总数占实际控制人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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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致行动人所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比例。

注 4：本次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途等

情况。

四、其他说明

1、公司实际控制人程立力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具备良好的资信状况和履约能

力，其质押的公司股份目前不存在平仓风险。公司将持续关注股东的质押情况，

并按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2、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

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公司在上述媒体刊登

的公告为准，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谨慎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江苏立华食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 12月 3日


